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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对象、会议地点等基本情况以及会议审议事项、议案编码、会议登记等事项、

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予以公告，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

开日期已达 15 日。

由于《江西耐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的公告》“第四节：会议登记等事项之登记方式”中时间有误，公司于 2020

年 3 月 26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《江西耐普矿

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更正公告》，将异

地股东采取信函、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进行会议登记的时限修改为“2020 年 4

月 9 日 16:00 ”之前。

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9 日下午 14:00 在江西省上饶市经济

技术开发区兴园大道 52 号耐普矿机行政大楼 3 楼会议室召开；网络投票通过深

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于 2020 年 4 月 9 日进行，其中通过深

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9 日上午 9:15 至下午

15:00 期间的任意时间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

2020 年 4 月 9 日上午 9:30 至 11:30，下午 13:00 至 15:00。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、有效，本次股东大会

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其他

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二、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

1、根据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、股东账

户卡等材料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6 名，代表有表

决权的股份 44,197,00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.138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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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审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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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8653%；反对 27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

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1347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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